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將於四月二日開始實施 
＊＊＊＊＊＊＊＊＊＊＊＊＊＊＊＊＊＊ 

下稿代司法機構發出： 
 
  按照《〈2008年民事司法制度（雜項修訂）條例〉（生效日期）公
告》，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將於四月二日開始實施。民事司法制度改革之目
的是提高民事司法制度的成本效益、提升效率，以及減少不必要的拖延情
況，並同時確保與訟各方得到公正對待。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李國能今日（三月十七日） 說：「 民事司法制度
改革標誌香港民事司法制度發展的一個重要里程碑。」 
 
  他說：「為了提高民事司法制度的成效，我們早於二○○○年二月成
立工作小組，開展了民事司法制度改革漫長的歷程，至今已有九年之久。
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有關各方均有參與並獲邀提供意見。」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要點 
－－－－－－－－－－－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對法院規則及程序作出了重要的修訂，其中包括：
 
＊ 賦予法庭更廣泛和更具彈性的案件管理權力，以便管理案件的進度；
＊ 簡化並改善民事司法程序； 
＊ 鼓勵及促成和解; 及 
＊ 讓法庭資源得到更佳的分配和運用 。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將適用於在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進行的民事法律程
序。其中部分新增的規則和程序，經變通後，亦適用於在土地審裁處和家
事法庭審理的案件。 
 
加強案件管理  
－－－－－－ 
 
  適當的案件管理是民事司法制度改革之中一個關鍵和不能或缺的部
分。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將法律程序從主要由訴訟各方主導
轉為明確由法庭監管。根據經驗，過往訴訟由訴訟各方主導，遂引致一些
令人不滿意的情況，例如：非正審申請的次數過多，以及在法律程序後期
的階段才掌握焦點，引致拖延訴訟以及增加訟費。 
 
  改革實施後，法庭從訴訟初期開始，便將行使更大的權力，監管法律
程序的進行，確保案件可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得到迅速處理。 
 
簡化並改善民事司法程序 
－－－－－－－－－－－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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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致力減少不必要及缺乏理據的非正審申請。濫用該
等申請是導致額外費用及拖延訴訟的原因之一。在改革下，如情況合宜，
法庭可根據呈交的文件處理非正審申請，而無須進行聆訊。 
 
  為了進一步提高效率，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引入措施，提倡在非正審申
請的訟費評定方面，以簡易程序評估訟費方式進行，而減少使用訟費評定
的程序。此外，訟費評定官有權根據提交的文件，以書面方式作出臨時訟
費評定，而無須進行聆訊。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亦就非正審上訴引入一項重要的過濾程序，就原訟
法庭法官的非正審判決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須先取得上訴許可。 
 
鼓勵及促成和解 
－－－－－－－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引進新措施，有助民事糾紛早日和解。有關措施包
括： 
 
  第一，在改革前，只有被告人可以透過繳存款項於法庭，向原告人就
金錢申索作出和解的提議。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將設立「附帶條款和解提議」及「附帶條款付款」
的新規定。除被告人外，原告人亦可以就申索作出和解的提議。如任何一
方在審訊中未能取得比「附帶條款和解提議」或「附帶條款付款」更佳的
結果，該方便須承擔訟費和訟費利息方面的後果。   
 
  第二，民事司法制度改革鼓勵各方在向法庭提出訴訟前，盡量循訴訟
以外的其他途徑解決糾紛。另類排解程序（包括調解），讓訴訟各方能以
較廉宜和有效的方法解決糾紛。 
 
  第三，民事司法制度改革利便被告人在訴訟初期就金錢申索作出承
認，以及就付款的條款作出提議（例如分期支付款項）。 
 
  第四，民事司法制度改革把訴訟前文件披露的適用範圍，從現時的死
亡或人身傷害申索伸延至所有民事訴訟。此舉有助擬進行訴訟的各方在展
開法律程序前進行磋商。 
 
  第五，民事司法制度改革新增一項法律程序，稱為「只涉訟費的法律
程序」。在此法律程序中，如各方之間尚待解決的爭議只是訟費而已，便
可提出申請，要求法庭就訟費問題作出裁決。 
 
讓法庭資源得到更佳的分配和運用 
－－－－－－－－－－－－－－－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所引進的改變，將使法庭資源得到更佳的運用。 
 
法例及準備工作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說：「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督導委員會及其他有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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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改革的工作上貢獻良多，在他們過去多年的共同努力下，已經制定了
所需的修訂法例，亦已公布了詳盡的實務指示，並且完成了一連串的準備
工作。」 
 
  經與法律專業及其他有關各方的密切聯繫，及諮詢他們的意見後，
《2008年民事司法制度（雜項修訂）條例》及相關附屬法例下，有關民事
司法制度改革的主要法例修訂已於二○○八年七月或之前由立法會制訂。
 
  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立擔任主席的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督導委員
會，已於二○○九年二月十二日或之前公布了一系列共二十四份實務指
示，詳細列明了法庭規則及程序，以落實有關修訂。有關民事司法制度改
革的實務指示（除關於調解的實務指示31外），將於二○○九年四月二日
起生效；而實務指示31則將於二○一○年一月一日起生效。 
 
  為配合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實施，司法機構已於二○○八年九月至二
○○九年三月期間，為所有法官及司法人員，以及共四百三十名支援人
員，舉辦特別為改革而設的培訓課程，並將在日後安排進修課程。 
 
  司法機構將額外調派足夠已接受培訓及富經驗的員工，在高等法院登
記處、區域法院登記處、以及位於金鐘道高等法院大樓的無律師代表訴訟
人資源中心回應查詢。 
 
  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的電腦系統已進行改善，而土地審裁處及家事法
庭的系統資料亦已更新。 
 
  為了讓公眾包括法庭使用者知悉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實施，司法機構
將在有關的法院大樓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民政事務處，張貼海報及分發
一系列共十三本小冊子。 
 
  這些印刷品將分發到兩個法律專業團體、其他有關組織、及提供免費
法律意見的非政府組織。 
 
  為方便無律師代表的訴訟人，上述小冊子將放置於無律師代表訴訟人
資源中心，以供索取。這些資料亦將上載至專為民事司法制度改革而設並
已更新的網站，網址為www.civiljustice.gov.hk。 
 
  司法機構現正製作一套介紹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短片，將由四月二日
起在資源中心播放，以及上載至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的網站。 
 
  十三本小冊子以下述內容為題： 
 
  (i)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概述； 
  (ii) 提出訴訟前應考慮甚麼事項； 
  (iii) 民事訴訟程序須知； 
  (iv) 民事訴訟中的各個階段; 
  (v) 如何準備聆訊或審訊； 
  (vi) 法庭審訊或聆訊如何進行； 
  (vii) 屬實申述； 
  (viii) 如何縮短法律程序：在金錢申索中按第13A號命令作出「承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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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如何縮短法律程序：「附帶條款和解提議」及「附帶條款付
款」； 
  (x) 如何申請司法覆核; 
  (xi) 如何進行上訴; 
  (xii) 訟費的評定；及 
  (xiii) 民事司法制度改革： 過渡安排。 
 
實施與監察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說：「民事司法制度改革要取得成功，單靠司法機
構是不足夠的，還需要參與民事司法制度的有關各方支持。我希望各方繼
續通力合作，使民事司法制度更趨完善，以服務社會，盡量使市民能以恰
當的訴訟費用，和在合理的期限內，把糾紛訴諸法庭，尋求公道。」  
 
  他又說：「由於改革涉及的範圍廣泛，我成立了一個委員會，以密切
監察改革後的民事司法制度的運作情況，及向我作出建議，以確保新制度
得以有效實施。」 
 
  該委員會將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出任主席，並由法官，以及大律師、
律師、律政司及法律援助署的代表及資深調解專業人士組成。成員名單見
於附件。 

完 
 
２００９年３月１７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４時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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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監察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當然主席）  

 
委員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芮安牟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歐陽桂如（當然委員）  

  首席區域法院法官李瀚良（當然委員）  
 

  區域法院法官區慶祥  
 

  區域法院暫委司法常務官潘兆童（當然委員）

 
  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女士  

 
  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黃惠沖先生（經諮詢律

政司司長後委任的律政司人員）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訴訟）鄺寶昌先生（經諮

詢法律援助署署長後委任的法律援助署人

員）  
 

  資深大律師霍兆剛先生（經諮詢香港大律師公

會主席後委任的大律師）  
 

  黎庭康先生（經諮詢香港律師會會長後委任的

律師）  
 

  陳炳煥先生（調解界成員）  
 

 


